
國立屏東科技大學 96學年度第1次網路教學委員會會議紀錄 
 

時間：96 年 10 月 12 日 （星期 五）  中午 12 時 10  分 整 

地點：行政大樓 3樓第 1會議室 

主席：戴副校長昌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錄：吳意真 

出(列)席人員：如簽到單 

議程： 

一、主席宣布開會 

（略） 

二、主席致詞 

（略） 

三、工作報告（電算中心卲敏華組長）： 

本校「網路教學教育訓練課程」方案報告說明。 

四、提案討論 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務處、電算中心 

案由：擬依教育部台高(二)字第 0950136323D號函辦理，修改本校「國立屏東科技

大學網路教學實施辦法」與 「網路教學開課申請辦法」，提請討論。 

說明： 

一、依教育部函「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作業規範」業於 95 年 9 月 22 日發布廢

止，擬依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(附件 1)修改本校相關辦法。 

二、本校網路教學實施辦法第 1條規定：「依據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

作業規範」第十二項之規定，…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」，擬依大學遠距教學實

施辦法(附件 1)修改本校相關辦法如附件 2。 

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

第

一

條 

依據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作

業規範」第十二項之規定，開授遠距教

學課程之教師，得依各校規定加計鐘點

數，並視課程需要，安排助教協助教學，

或提供教材製作支援; 並為提供學生多

元化學習環境與方式，鼓勵教師以網路

教學方式授課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依據教育部「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」

之規定，開授遠距教學課程之教師，

得依各校規定加計鐘點數，並視課程

需要，安排助教協助教學，或提供教

材製作支援; 並為提供學生多元化學

習環境與方式，鼓勵教師以網路教學

方式授課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三、本校網路教學開課申請辦法第 1 條規定：本辦法係依教育部頒「專科以上

學校開辦遠距教學作業規範」第五條規定訂定之，擬依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

法(附件 1)修改本校相關辦法如附件 3。 

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

第 本辦法係依教育部頒「專科以上學校開 本辦法係依教育部頒「大學遠距教學



一

條 

辦遠距教學作業規範」第五條規定訂定

之。 

實施辦法」訂定之。 

第

二

條 

網路授課課程之教學作業包含授課時

數、教學平台系統、教材規格、成績評

量及考試方式等，應符合「專科以上學

校遠距教學作業規範」之各項規定。 

網路授課課程之教學作業包含授課時

數、教學平台系統、教材規格、成績

評量及考試方式等，應符合「大學遠

距教學實施辦法」之各項規定。 

 

決議：照案通過 

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電算中心 

案由：為確保網路學習課程的品質，激勵師生參與數位學習的意願，以提升本校教

學品質及競爭力，依據本校「網路教學實施辦法」之規定，擬修改本校網路

教學開課申請辦法為「國立屏東科技大學網路教學開課作業要點」（以下簡

稱本要點），提請討論。 

說明：擬修改本校網路教學開課申請辦法之名稱為「網路教學開課作業要點」和其

內容，如附件 4。 

 

決議：照案通過 

 

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電算中心 

案由：為獎勵績優網路授課課程，並鼓勵教師透過網路系統提供輔助教材，以提升

教學品質，擬修改本校績優網路教學課程評審作業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，

提請討論。 

說明：修改本校績優網路教學課程評審作業要點，如附件 5。 

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

第

二

條 

申請核准之網路教學課程於開課後次學

期均需進行評審，…，提送本委員會品

質管理代表評審。 

申請核准之網路教學課程於開課後次

學期均需進行評審，…，提送本委員

會品質管理代表評審，評審結果為優

者(含)以上獲頒獎勵。 

 

決議：照案通過 

 

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電算中心 

案由：為提升網路教學平台使用與數位教材製作相關知能，激勵師生參與數位學習

的意願，同時因應教育部的政策與配合教育部獎勵大學卓越計畫之網路教學

推動計畫，規劃本校「網路教學教育訓練課程」方案，鼓勵新進老師與所有



開設網路教學課程教師共同參與，提請討論。 

說明：擬推動「網路教學教育訓練課程」方案，如附件 6。 

 

決議：照案通過 

 

提案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通識中心 

案由：擬追認申請網路輔助教學課程「通識教育講座」於 96 學年度開課，提請討論。 

說明：本課程案為配合未來教育部評鑑之需要，並業於 96 年 9 月 16 日簽呈校長核

可，如附件 7。 
 

決議：照案通過 

 

提案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水土保持系 

案由：擬申請網路輔助教學課程「地理資訊系統（含地理資訊系統實習）」，提請

討論。 

說明：如附件 8 

決議：照案通過 

 

五、臨時動議 

（略） 

六、散會：96 年 10 月 12 日 14 時 3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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